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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订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的

管理水平，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董事会提议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同时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附件中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1、《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战略委员会等专门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

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

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

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

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

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

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

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

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

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

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

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

的运作。 

第一百三十八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主要 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

划、重大战略性投资进行可行

性研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并

对董事会负责。战略委员会由

3人组成，公司董事长为战略

委员会固有委员，其他委员由

公司董事会在董事范围内选举

产生。 

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规划、重大战略性投

资、运营风险管理、ESG（环

境、社会及治理）战略目标及

政策等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建

议，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并对董

事会负责。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由 3人组成，公司董事

长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固有委员，其他委员由公司董

事会在董事范围内选举产生。 

除上述变动条款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2、《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

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

会，公司董事会还可根据需要

设立其他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由公司董事组成，审计、提

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且审计委员会中应有一名会计

专业的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审计、提名、薪酬与考

核专门委员会，公司董事会还

可根据需要设立其他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由公司董事组成，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中应有

一名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 

除上述变动条款外，原《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 

二、其他说明 

本次《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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